
附件

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暂行）

一、总体要求及适用范围

为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推动云霄直流通道

有序高效利用和成本合理分担，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

局关于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电力交易机制方案的复函》（发改体改

〔2025〕915 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输配电定价成本监

审办法、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定价办法

和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25〕1490 号）要求，制定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

本方案中涉及的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适用于通过云霄直流开展

的跨经营区中长期、现货电能量交易时的输电权交易。现阶段，输

电权市场化交易应坚持稳妥起步、有序衔接、公平竞争、高效利用

的原则，确保与现有电力市场交易品种的有效衔接。后续结合运行

情况，适时研究优化输电权交易模式。

二、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机制

（一）交易方式

1.落实经云霄直流优先发电计划开展的电能量交易，优先使用

云霄直流通道、相应分配云霄直流物理输电权。福建与广东互送的



市场化增量电能量交易，可享有除优先计划之外的输电容量的优先

使用权，并在季度、月度等周期释放输电容量。使用福建、广东两

省释放的云霄直流输电容量，开展的跨经营区电能量交易，需参与

输电权交易。

2.每季度前，福建、广东根据双方互送需求、经协商一致后，

向北京、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报送下季度后两月各时段释放的云霄直

流输电容量，福建、广东保留容量不超过云霄直流富余容量的 50%。

3.月度交易，福建、广东两省优先使用云霄直流富余容量，次

月剩余容量全部向市场释放，组织输电权交易。

4.输电权交易周期与跨经营区电能量交易周期相同，月度输电

权交易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开展，月内输电权交易按交易批次顺序采

用集中竞价方式开展，现货输电权交易采用自动分配方式开展。

5.输电权交易关口设在云霄直流潮流方向的送出侧。

（二）价格限制

为保障通道公平利用，输电权报价下限按照通道准许收入考虑

规划利用小时数折算确定，云霄直流输电权报价下限为每小时 25.6

元/兆瓦；云霄直流输电权报价上限暂定为每小时 100 元/兆瓦。报

价上下限如需调整，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确定。

（三）交易组织

1.月度输电权交易

（1）输电权交易申报

对于使用云霄直流、已达成电能量交易意向的跨经营区双边交



易，购售双方提前协商确定输电权报价，由要约方在要约申报时一

同申报输电权报价。

对于使用云霄直流的跨经营区挂牌电能量交易，由购电方在挂

牌/摘牌时一同申报输电权报价。挂牌交易基于电能量报价开展预出

清。

对于使用云霄直流、基于确定通道的跨经营区集中竞价电能量

交易，由购电方在集中竞价交易报价时一同申报输电权报价。集中

竞价交易基于电能量报价开展预出清，形成预出清结果和出清价

格。

输电权报价为分时段的功率量价曲线，单位为每小时元/兆瓦，

保留至小数点后 3位，代表该时段使用云霄直流意愿支付的费用，

每个时段最多可以报单调递减的三段报价，每个时段申报的最大功

率应等于该时段相应中长期交易申报的最大功率，并根据电能量预

出清结果，对超出部分输电权报价段进行削减。

（2）输电权交易出清

在同一交易周期内，若某时段所有中长期电能量交易预出清结

果超过云霄直流可用容量，则按照各类电能量交易的输电权报价由

高到低的顺序使用云霄直流，直到云霄直流通道容量全部使用，最

后一笔通过的中长期电能量交易对应的输电权报价即为该时段云

霄直流的输电权出清价格；输电权报价相同时，按照送出方所在经

营区规则明确的成交顺序使用云霄直流。

若某时段所有中长期电能量交易预出清结果未超过云霄直流



可用容量，则该时段云霄直流的输电权出清价格为输电权报价下

限。

对于某一购电方挂牌的挂牌交易，若某时段物理输电权成交电

力小于中长期电能量交易预出清电力，则按等比例的方式对该时段

其与不同经营主体达成的电能量预出清量进行削减。

2.月内输电权交易

利用云霄直流富余容量组织的月内跨经营区中长期电能量交

易，按交易批次顺序参与输电权交易，直至云霄直流可用容量全部

用尽。同一交易批次下，福建、广东两省之间的交易优先使用云霄

直流，富余容量开展输电权交易，按照输电权报价由高到低顺序开

展输电权交易出清，并形成输电权价格，出清方式与月度输电权交

易相同。初期技术条件尚不具备时，同一交易批次下，按照《跨电

网经营区常态化电力交易机制方案》明确的原则开展电能量交易出

清，出清后相应分配输电权，输电权交易价格为输电权报价下限。

3.现货输电权交易

利用云霄直流富余容量组织的跨经营区现货电能量交易成交

结果，出清后相应分配输电权，输电权交易价格为输电权报价下限。

（四）潮流方向与最小功率

不同方向的电能量交易均需缴纳输电权费用。除福建、广东两

省互济交易需求外，其余省市交易可在月内组织反向交易，但不得

改变云霄直流潮流方向。各交易叠加后的最终潮流不得低于云霄直

流最小运行功率。



（五）交易结算

1.按各周期、各时段输电权交易价格及云霄直流送出侧结算电

量，对输电权费用开展月度结算。

2.输电权费用均由购电方承担，开展跨经营区现货电能量交易

时，由实际存在购电需求的市场成员承担。交易过程中的因云霄直

流换流站站损、交直流通道损耗等产生的线损折价，由购电方承担。

3.电能量交易合同转让时，电能量和输电权同步转让，其中，

对于福建与广东互送的电能量交易合同转让，合同转让后的购电方

需按照该时刻最近一次输电权交易周期的输电权价格承担输电权

费用。

4.云霄直流输电权费用由闽粤联网电力运营有限公司收取，全

额按照各 50%的比例冲抵福建、广东两省承担的云霄直流容量电

费，按月清算并向全体工商业用户分享。资金支付路径按照相关购

售（输）电合同执行。

5.福建、广东两省承担的云霄直流容量电费作为准许总收入调

整项，纳入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疏导，按月向闽粤联网电力运营有限

公司支付容量电费。

三、信息披露

按照《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电力交易机制方案》中明确的信息

披露原则，对输电权交易成交量、价格等情况进行公开披露。


